艺术教育工作自评结果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艺术教育工作，根据教育部《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我校围绕艺术教育工作，从艺术课程、艺术活动、艺术教师、条件保障、特色发展五方面开展了认真的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:

一、艺术课程建设

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要求开齐开足并上好音乐、美术等艺术课程，每班的音乐课、美术课每周2课时。我校艺术教育坚持面向全体学生，按规定选用国家审定通过的音乐、美术教材，按照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进行教学，能够根据学生发展需求，经常性地开展教育活动，拓展教学内容，较好地实现课程标准规定的教育目标。

另外，我校利用当地教育资源结合本校实际和教师专业特长，开发了以古法蓝晒为主要内容，以“晒出美好”为主题的美学体验，旨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审美观念的校本课程“蓝晒工艺”，并安排每周每班有两节课为特色艺术课程，保证教学时间。
二、艺术教师配备

我校目前有 480名学生，教职工38 人，开设72个教学班，有音乐专用教室4个，美术专用教室 2个，美术工作室1个，音美器材室1个，舞蹈教室2个。按照课程计划开设艺术课程的要求，严格按要求配备艺术教师，现有艺术专职教师7 名，艺术教师均为本科学历其中一级教师 2人、二级教师 5人，学历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，专业结构、职称结构等比较合理，队伍比较稳定。

我校艺术教师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有团队合作精神;教学态度认真，能较好地完成艺术教育工作任务。教师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，有较强的课堂教学能力和组织、辅导艺术活动的能力。艺术教师能够认真参加市、县和学校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。

三、艺术活动开展

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因地制宜的建立了校级美术兴趣小组，每年结合“六一”、“国庆”等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组织美术展览。同时充分利用学校广播以及通过美化校园、布置教室、绘制走廊、刊出宣传栏、黑板报等，努力营造了充满朝气、富有美感的校园文化艺术环境。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，深 化以美育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为核心的教育理念，进一步强化美 育育人功能，深化五育融合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，陶冶高 尚的审美情操和人生境界。举办沂源县人民路小学首届 “向阳而生，向美成长”为主题的“百灵”艺术节活动。包含小百灵之星（独唱）、语言之星（讲红色故事）、才艺之星（器乐展示）、舞动之星（班级舞蹈）等的比赛展演。活动反映青少年的幸福与快乐，突出“向真、向善、向美、向上”的校园文化特质，全体孩子都得到了锻炼，受到了艺术的熏陶。
通过各项自评，我校艺术教育总评95分，等级为优秀。在以后的艺术教育工作中，我校将努力改进工作中的不足，使我校艺术教育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。

